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梅环丰责〔2025〕3号

丰顺县潮兴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蔡玄汉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423MA52WQETXU
地址：丰顺县汤坑镇中楼村环城路边新塘101
根据梅州市生态环境局2025年1月4日交办的视频线索，我局执法人员2025年1月6日对位于丰顺县汤坑镇中楼村环城路边新塘101的丰顺县潮兴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发现你公司存在以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2024年12月9日15:49:30-15：53:24，丰顺县潮兴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在检测轻型柴油车（车牌号：粤MCY652)尾气时，车辆排放出现目视可见灰黑色烟气，根据《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自由加速法及加载减速法）》（GB 3847-2018）8.2.2“如果车辆排放有明显可见烟度或烟度值超过林格曼1级，则判定排放检验不合格”和《机动车排放定期检验规范》（HJ 1237-2021）7.5“检验过程中车辆排放出现目视可见黑烟或蓝烟，按 GB 18285 和 GB 3847 判定外观检验不合格”之规定，但你公司仍对粤MCY652车辆给予通过外观检验，并出具合格的检测报告（检测报告编号：441400292412091406521441）。你公司存在出具机动车虚假排放检验报告的环境违法行为。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
 1、2025年1月6日《梅州市生态环境局丰顺分局现场检查（勘察）笔录》一份，证明执法人员现场检查的情况；
2、于2025年1月8日对站长（被委托人）黄育江和检测员蔡玄度进行调查询问，于1月9日对检测员蔡三江进行调查询问，共三份《梅州市生态环境局丰顺分局调查询问笔录》，证明被询问人基本信息、你公司的基本信息及涉嫌违法事实的情况；
3、2025年1月4日梅州市生态环境局提供的视频线索、2025年1月6日现场照片证据2份，证明你公司现场及涉嫌违法事实的情况；
4、 [bookmark: _GoBack]粤MCY652的检验（测）报告（编号：441400292412091406521441）、车辆检测照片、检测费用收款收据（¥300.00），证明你公司出具了合格检测报告的违法事实；
5、《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自由加速法及加载减速法）》（GB 3847-2018）8.2.2和《机动车排放定期检验规范》（HJ 1237-2021）的节录件，证明2024年12月9日你公司检测号牌为粤MCY652尾气出现目视可见灰黑色烟气时未按规范操作；
6、营业执照、《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被委托人和检测员的身份证件复印件各一份，证明你公司的主体资格和受委托人合法性、被询问人的身份信息。
7、执法人员执法证复印件2份，证明执法人员身份合法。
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应当依法通过计量认证，使用经依法检定合格的机动车排放检验设备，按照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制定的规范，对机动车进行排放检验，并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联网，实现检验数据实时共享。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及其负责人对检验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的规定。
我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伪造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检验结果或者出具虚假排放检验报告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负责资质认定的部门取消其检验资格”的规定。
现责令你公司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检测过程中须严格依据《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自由加速法及加载减速法）》（GB 3847-2018）、《机动车排放定期检验规范》（HJ1237-2021）等规范进行操作，确保机动车检验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我局将在你公司收到送达本决定书之日内的三十日内对你公司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况进行监督。如你公司拒不改正上述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我局将依法处理。
你公司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梅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兴宁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梅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1月10日

 (
-
 2 -
)
